
主题教育整改整治完成情况公示

根据党中央、省委关于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工作部署，经厅（局）党委（党

组）主题教育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报省委第一巡回督导组

同意，现将本单位主题教育整改整治完成情况（见附件）予

以公示。欢迎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监督，可通过来信、来电、

来访等方式反映意见。

公示期限：2023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5 日。

联系电话：演丰镇人民政府：0898-65743033

联系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瑶城村西河路 1 号

附件：关于第 44 号问题整改（专项整治）完成情况

中共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委员会

2023年12月8日



附件：

关于第 44 号问题整改（专项整治）
完成情况

一、整改（专项整治）问题：文山会海现象仍然存在，

文件质效较低，会议效率不高。

二、责任单位： 演丰镇党政办。

三、整改（整治）措施

1.大力精简文件，严格控制文件篇幅，正文以简短精干

的行文为准，情况复杂、确有必要详细报告的内容均通过附

件反映；建立发文“负面清单”，不发缺少发文依据、发文

必要性不强或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文件；发扬“短实新”文风，

锻炼工作人员对公文编写的严谨性和文风学习，做到公文短、

实、新，言简意赅；规范发文程序，对发文人员进行日常培

训，加强加严发文人员对待发文件的审核力度。

2.对重要会议严格要求做好会前调研工作，积极组织会

前领导碰头讨论、了解会议梗概；会上严格控制发言时长，

发言要求直奔主题，杜绝空话套话和泛泛表态，多谈问题、

措施和建议，力求会前调研精确、决策精准、直击重点；同

时采取“多会合一”“议题合并”等方式合并会议性质、内

容主题、议程设置相似或参会人员范围相近的会议，减少会

议数量。

四、整改（整治）目标

自本年度起发文数量和召开会议数量不多于上年度总



数的95%。

五、整改（整治）成效

1.自本年度起演丰镇人民政府召开会议数量不多于

2022年总数的95%。


